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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如有董事未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应当单独列示该董事姓名及未出席原因。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刘赐宏 董事 出差 高建成

1.3

公司负责人姓名 张恺颙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何昕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赵伟

公司负责人张恺颙、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何昕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赵伟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

整。

1.4� �公司第一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4,164,175,662.93 4,217,238,456.12 -1.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283,762,053.75 1,241,036,040.53 3.4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9,541,169.03 2,013,900.49 3,353.0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129,007,630.53 867,073,558.56 30.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9,211,830.95 29,764,265.50 31.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9,035,144.20 29,380,569.03 32.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3.11 2.71

增加

0.4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920 0.0699 31.62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920 0.0699 31.62

2.2�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20,28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陕西延长石油

（

集团

）

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59.72 254,380,980 118,783,980

无

陕西省石油化工建设公司 国有法人

2.26 9,631,020 9,631,020

无

交通银行

－

汉 兴证券投 资

基金

国有法人

1.81 7,705,950 0

未知

陕西省高新技术产业投资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8 6,300,000 0

无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业科

技发展公司

国有法人

1.11 4,725,000 4,725,000

无

陕西省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9 4,200,000 0

未知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未知

0.96 4,087,701 0

未知

交通银行

－

金 鹰中小盘 精

选证券投资基金

国有法人

0.61 2,600,000 0

未知

杜永良 境内自然人

0.59 2,520,400 0

未知

中国科学院西北植物研究

所科飞农业科技开发中心

国有法人

0.37 1,575,000 1,575,000

无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陕西延长石油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135,597,000

人民币普通股

交通银行

－

汉兴证券投资基金

7,705,950

人民币普通股

陕西省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6,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陕西省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4,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

4,087,701

人民币普通股

交通银行

－

金鹰中小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2,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杜永良

2,520,400

人民币普通股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泽熙

6

期单一资金信

托计划

1,360,016

人民币普通股

兴业证券

－

兴业

－

兴业证券金麒麟

2

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1,242,683

人民币普通股

郭先臣

1,213,893

人民币普通股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一、 合并资产负债表有关项目变动较大原因：

1、本报告期末应收票据较上年末增加4,785.69万元，增加幅度为100.95%，系本期收到的客户以银行承兑汇票结算增加；

2、应付职工薪酬较上年末减少4,843.60万元，减少幅度为44.44%，系本年度兑付了职工的部分绩效工资。

二、合并利润表有关项目变动较大原因.

� 1、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26,193.41万元，增幅为30.21%。 主要是本年度公司在建项目能够按时完成施工进度，实现营业收入较

多；

2、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26,585.66万元，增幅为33.94%，是由于营业收入的增加导致营业成本同步增加；

3、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243.27万元，减少幅度为297.67%，主要是由于本年度银行存款利息增加；

4、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226.03万元，减少幅度为67.85%，主要原因为公司收回部分往年拖欠工程款，按会计政策计提的坏

账准备减少；

5、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28.24万元，减少幅度为57.11%，主要原因为公司本年度按照工程分包合同约定，收取的分包单位违

约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6、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3.90万元，减少幅度为90.65%，主要原因为公司本年度按照施工合同约定支付发包方违约金等减少

所致；

7、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176万元，增幅为32.39%，系利润总额的增加导致所得税费用同步增加；

8、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944.76万元，增幅为31.74%，主要原因为本期主营业务利润率提高所致。

三、合并现金流量有关项目变动较大原因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6,752.73万元，增加幅度为3353.06%，是由于本期收回的工程进度款增加。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10,308.15万元，增加幅度为79.93%，是由于本年度没进行交易性金融资产等金融

工具投资；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192.49万元，减少幅度为2503.92%，是由于本年度支付融资费用。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已完成，详情请查阅公司2014年4月23日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诺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 诺 时 间

及期限

是 否 有 履

行期限

是 否 及 时

严格履行

如 未 能 及

时 履 行 应

说 明 未 完

成 履 行 的

具体原因

如 未 能 及

时 履 行 应

说 明 下 一

步计划

与 重 大 资

产 重 组 相

关的承诺

解 决 同 业

竞争

陕 西 延 长

石 油

（

集

团

）

有限责

任公司

避免同业竞争 长期 否 是

解 决 同 业

竞争

陕 西 省 石

油 化 工 建

设公司

避免同业竞争 长期 否 是

解 决 关 联

交易

陕 西 延 长

石 油

（

集

团

）

有限责

任公司

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

，

承诺将遵循市场公

正

、

公平

、

公开的原则

，

并依法签订协议

，

履行合法程序

，

按照上市公司

《

公司章程

》、

有关法律法规和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

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

，

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

害秦丰农业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

长期 否 是

解 决 关 联

交易

陕 西 省 石

油 化 工 建

设公司

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

，

承诺将遵循市场公

正

、

公平

、

公开的原则

，

并依法签订协议

，

履行合法程序

，

按照上市公司

《

公司章程

》、

有关法律法规和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

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

，

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

害秦丰农业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

长期 否 是

其他

陕 西 延 长

石 油

（

集

团

）

有限责

任公司

五分开 长期 否 是

其他

陕 西 省 石

油 化 工 建

设公司

五分开 长期 否 是

债务剥离

陕 西 延 长

石 油

（

集

团

）

有限责

任公司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后

，

凡未向贵公司

出具债务转移同意函的非银行债权人向贵公司主张权利的

，

我公司核

实后直接给付

，

承担由此产生全部民事责任与相关费用

，

并放弃对贵

公司进行追索的权利

。

长期 否 是

其他

陕 西 省 种

业 集 团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根据种业集团

2008

年

4

月

10

日与原秦丰农业签署的

《

重大资产出售协

议

》，

种业集团应购买原秦丰农业出售的总额为

448,500,931.85

元的资

产及等额负债

。

根据种业集团于

2009

年

9

月

3

日出具的

《

关于出售资产

产权转移情况的说明与承诺

》，

种业集团确认并承诺

：

上市公司根据希

格玛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于

2009

年

3

月

27

日出具的

《

审计报告

》（

希会

审字

（

2009

）

0574

号

）

出售于种业集团的所有资产均已交付于种业集团

，

并承继该审计报告列明的随资产一并转移至种业集团名下的负债

。

自

交割日

2008

年

11

月

30

日起

，

种业集团享有与所有出售资产及负债相关

的所有权利

，

并承担与之相关的一切义务

、

风险及损失

。

对于尚未履行

完毕过户手续的资产

，

种业集团将继续协助上市公司办理该等资产的

过户手续

，

并承担不能过户的损失

；

对于尚未取得债权人书面同意转

让于种业集团的非银行负债

，

种业集团将直接承担清偿责任

。

长期 否 是

其他

陕 西 延 长

石 油

（

集

团

）

有限责

任公司

2008

年

7

月

7

日

，

延长集团出具

《

关于秦丰农业重组最高额担保承诺函

》，

对原秦丰农业为西安东盛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

陕西秦丰农化

有限公司

、

北京曼德琳精美食品公司提供的三笔合计

8495

万元的担保

事项

，

承诺如下

： “

1

、

对于秦丰农业前述三笔担保事项

，

公司承诺

，

秦丰

农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取得政权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后两年内

，

若相关

债权人向秦丰农业主张担保债权

，

根据秦丰农业的请求

，

本公司将在

核实后代秦丰农业偿付相应款项

，

但偿付的最高金额不超过

3000

万

元

。

2

、

公司代秦丰农业偿付相应款项后

，

保留对秦丰农业的追偿权

。

3

、

公司同意

，

就公司依本承诺代秦丰农业偿付的款项

，

在秦丰农业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取得政权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后三年后

，

自第四年开

始

，

由秦丰农业平均分三年清偿

。 ”

2008

年

7

月

10

日

，

延长集团针对原秦

丰农业为种业集团欠付雄特奶牛货款提供的担保责任

，

出具

《

关于秦

丰农业担保事项承诺函

》，

承诺

“

本公司将促使种业集团积极妥善解决

上述欠款事宜

，

解除秦丰农业的连带清偿责任

；

秦丰农业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取得证券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后

，

若秦

丰农业对相关债权人承担了上述清偿责任

，

则本公司将代种业集团对

秦丰农业予以全额补偿

。 ”

2008

年

8

月

12

日

，

延长集团出具

《

关于秦丰农

业或有负债事项的承诺函

》：

承诺

“

针对秦丰农业截至重大资产出售交

割日发生的对外担保及诉讼案件等或有负债事项

，

如果由于上述事项

导致秦丰农业承担支付责任且种业集团未能根据

《

承诺函

》

及时履行

承诺

，

本公司将在此种情形发生之日起

3

个月内以足额现金代种业集

团补偿秦丰农业的实际损失

，

并保留对种业集团的追偿权

。 ”

长期 否 是

解 决 同 业

竞争

陕 西 延 长

石 油

（

集

团

）

有限责

任公司

避免同业竞争 长期

??

否 是

解 决 同 业

竞争

陕 西 省 石

油 化 工 建

设公司

避免同业竞争 长期 否 是

解 决 土 地

等 产 权 瑕

疵

陕 西 省 石

油 化 工 建

设公司

鉴于陕西化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正在我公司拥有的国有划拨土地

【

咸

国用

（

1998

）

字第

044

号

】

上投资建设茂陵综合办公楼及单身职工公寓

，

截至目前

，

为项目顺利运行

，

该项目以我公司名义已取得建筑工程施

工许可证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

为解决房地分离问题

，

现我公司承

诺如下

：

在陕西化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上述在建工程竣工验收完毕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将我公司持有的证号为

【

咸国用

（

1998

）

字第

044

号

】

国有划拨地变更为国有出让地

（

应缴纳的相关土地出让金

、

税费及其

他或有费用均由我公司承担

），

我公司将与陕西化建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协商

，

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

，

通过法定程序

，

由双方均认可的合

法方式

，

本着有利于上市公司及公平的原则

，

将上述土地转让给陕西

化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

同时我公司将协助陕西化建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取得相关房产权属证书

。

如依照上述方式陕西化建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无法取得上述房产所有权属证书

，

我公司将在以自身名义办理上述

房产权属证书后

，

与陕西化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协商

，

根据国家法律

法规的规定

，

通过法定程序

，

由双方均认可的合法方式

，

本着有利于上

市公司及公平的原则

，

将上述土地

、

房产一并过户给陕西化建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

。

若上述方式均无法使陕西化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取得上

述房产所有权属证书

，

我公司将与该公司协商

，

以双方均认可的合法

方式

，

本着有利于上市公司及公平的原则

，

保证陕西化建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能够正常使用上述房产或任何其他可替代的房产

。

竣 工 验 收

36

个月内

是 是

解 决 土 地

等 产 权 瑕

疵

陕 西 话 建

工 程 有 限

责任公司

鉴于我公司正在陕西省石油化工建设公司拥有的住宅用划拨土地

【

咸

国用

（

1998

）

字第

044

号

】

上投资建设茂陵综合办公楼及单身职工公寓

，

为解决房地分离问题

，

现我公司承诺如下

：

同意在我公司上述在建工

程竣工验收完毕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由陕西省石油化工建设公司将

其持有的证号为

【

咸国用

（

1998

）

字第

044

号

】

国有划拨地变更为国有出

让地

，

我公司将与陕西省石油化工建设公司协商

，

根据国家法律法规

的规定

，

通过法定程序

，

由双方均认可的合法方式

，

本着有利于上市公

司及公平的原则

，

受让上述土地

，

依法取得相关房产权属证书

。

竣 工 验 收

36

个月内

是 是

其他

陕 西 延 长

石 油

（

集

团

）

有限责

任公司

我司虽于

2009

年购置了

600

吨级履带吊

，

2011

年购置了

1250

吨级履带

吊

，

但从未从贵公司及贵公司下属企业以外的单位承接吊装业务

，

由

于目前上述设备还处于海关监管状态

（

监管期五年

），

我司无法转让或

进行其他处置

。

对此

，

我司承诺

，

在上述设备海关监管期满后十二个月

内

，

我司将以合法合规的方式

，

并履行必要的程序后

，

将上述设备转让

给贵公司或贵公司下属企业

。

监 管 期 满

12

个月内

是 是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恺颙

2014年4月25日

股票代码：

600248

股票简称： 延长化建 公告编号

2014-011

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14年4月

25日上午在陕西杨凌农业示范区新桥北路2号公司611会议室召开。

（二）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26821220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56.62

（三）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恺颙先生主持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

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

数

弃权比

例

是否

通过

1

关于

《

公司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

议案

268212200 100% 0 0 0 0

是

2

关于

《

公司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

议案

268212200 100% 0 0 0 0

是

3

关于

《

公司

2013

年度报告及摘要

》

的议案

268212200 100% 0 0 0 0

是

4

关于

《

公司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

案

268212200 100% 0 0 0 0

是

5

关于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268212200 100% 0 0 0 0

是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268212200 100% 0 0 0 0

是

7

关于公司

2014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

的议案

4200200 100% 0 0 0 0

是

8

关于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268212200 100% 0 0 0 0

是

9

关于签订施工合同的议案

268212200 100% 0 0 0 0

是

10

关于关联方及公司相关承诺修改的议案

268212200 100% 0 0 0 0

是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268212200 100% 0 0 0 0

是

上述议案中，议案7，关联股东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陕西省石油化工建设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264012000股）回

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许迪、赵磊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关于陕西延长化建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刊登在2014年4月26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四、备查文件

1、《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关于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5日

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第十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4月25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五届第十四次董事会,应到董事9人，出席会议的董事8人，

董事刘赐宏先生因出差委托董事高建成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到会的董事及其授权代表审议通

过如下决议：

１、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其中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该项决议的董事占出席会议董事

的100%。

２、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议案，其中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该项决议的董事占出席会

议董事的100%；

3、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其中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该项决议的董事占出席会议董事的100%。

具体修改内容为：

（1）原章程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2598.92万元。

修改为：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7368.92万元。

（2）原章程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42598.92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人民币普通股42598.92万股。

修改为：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47368.92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人民币普通股47368.92万股。

由于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结果，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及办理工商变更

登记，本议案不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

600248

股票简称：延长化建 公告编号：

2014-013

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4]52号《关于核准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陕西延长石油化建

股份有限公司以6.90元／股的价格，向4名投资者非公开发行47,700,000股，共募集资金总额329,130,000.00元，扣除保荐承销费用、

审计费用、律师费用、资料费等发行费用13,796,618.57元，共募集资金净额315,333,381.43元。 本次发行已经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希会验字(2014)0033号《验资报告》验证。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存放于公司董事会指定的募集资金专户，截至2014年4月25日，具体存储情况如下：

账户名 开户银行 账号 金额

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

公司

建设银行

杨凌支行

61001636308052507238 255,333,381.43

元

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

公司

华夏银行

西安分行

11450000000849854 60,000,000.00

元

陕西化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银行

杨凌支行

61001636308052507391 0

元

陕西化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华夏银行

西安分行

11450000000864816 0

元

合计

315,333,381.43

二、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为进一步规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根据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等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和要求，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延长化建” ）于2014�年4月25�日与专户银行、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银万国” ），以及本次发行募投项目的

实施主体陕西化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化建” ）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具体如下：

（一）延长化建、专户银行、申银万国签署的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1、延长化建已在建设银行杨凌支行及华夏银行西安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建设银行杨凌支行账号为

61001636308052507238，截至2014年4月25日专户余额为255,333,381.43元，华夏银行西安分行账号为11450000000849854，截至

2014年4月25日专户余额为60,000,000.00元。 上述专户仅用于工程设备购置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

作其他用途。

2、延长化建及专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规章。

3、 申银万国作为延长化建的保荐机构， 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延长化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

督。

申银万国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延长化建制订的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对延长化建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申银万国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延长化建和专户银行应当配合申银万国的调查与查询。专户银行每半

年度对延长化建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4、延长化建授权申银万国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刘兴邦、代永波可以随时到专户银行查询、复印延长化建专户的资料；专户银行应当及

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专户银行查询延长化建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申银万国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专户银行查

询延长化建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专户银行按月（每月10日前）向延长化建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申银万国。

6、 延长化建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 （以下简称

“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延长化建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申银万国，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申银万国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申银万国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专户银行，同时

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专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延长化建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申银万国调查专户情形的，延长化建可以主动或在申银万国

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申银万国发现延长化建、专户银行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10、本协议自延长化建、专户银行、申银万国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

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二）延长化建、专户银行、申银万国、陕西化建签署的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1、陕西化建作为延长化建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已在建设银行杨凌支行及华夏银行西安分行开设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其中建设银行杨凌支行账号为61001636308052507391，截至2014年4月25日专户余额为0元，华夏银行

西安分行账号为11450000000864816，截至2014年4月25日专户余额为0元。上述专户仅用于工程设备购置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募

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延长化建、专户银行、陕西化建三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申银万国作为延长化建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延长化建及陕西化建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进行监督。

申银万国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延长化建制订的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对延长化建及陕西化建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申银万国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延长化建、专户银行和陕西化建应当配合申银万国的调查与查询。 申

银万国每半年度对延长化建及陕西化建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4、陕西化建授权申银万国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刘兴邦、代永波可以随时到专户银行查询、复印陕西化建专户的资料；专户银行应当及

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专户银行查询陕西化建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申银万国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专户银行查

询陕西化建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专户银行按月（每月10日前）向延长化建及陕西化建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申银万国。

6、 陕西化建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 （以下简称

“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陕西化建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申银万国，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申银万国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申银万国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专户银行，同时

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专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延长化建及陕西化建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申银万国调查专户情形的，陕西化建可以主动或

在申银万国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申银万国发现延长化建、专户银行、陕西化建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10、本协议自延长化建、专户银行、申银万国、陕西化建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

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5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姓名 贾洪浩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张宁

会计机构负责人

（

财务总监

）

姓名 刘品

公司负责人贾洪浩、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宁及会计机构负责人（财务总监）刘品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公司第一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27,436,642,292.56 24,410,479,477.36 12.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7,128,023,943.00 7,150,174,546.32 -0.3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645,092,986.75 -903,370,663.99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589,829,200.27 278,309,567.82 111.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1,975,047.29 -65,855,127.91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5,124,554.58 -68,660,916.26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0.45 -1.01

增加

0.56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2 -0.043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2 -0.043

不适用

2.2�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45,60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信达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4.75 834,518,311 0

质押

813,690,000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 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58 100,242,666 0

无

0

正元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6 37,556,266 0

冻结

10,393,898

海南建信投资管理 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9 30,369,100 0

质押

12,698,412

深圳市建信投资发 展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9 27,222,550 0

质押

25,000,000

傅建平 未知

1.18 17,980,000 0

无

0

北京崇远投资经营 公

司

国有法人

1.03 15,656,640 0

无

0

吕剑锋 未知

0.89 13,600,000 0

无

0

北京市电影股份有 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28 4,200,000 0

无

0

解生礼 未知

0.25 3,847,941 0

无

0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信达投资有限公司

834,518,311

人民币普通股

834,518,311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100,242,666

人民币普通股

100,242,666

正元投资有限公司

37,556,266

人民币普通股

37,556,266

海南建信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0,369,100

人民币普通股

30,369,100

深圳市建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7,222,550

人民币普通股

27,222,550

傅建平

17,9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980,000

北京崇远投资经营公司

15,656,640

人民币普通股

15,656,640

吕剑锋

13,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600,000

北京市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4,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200,000

解生礼

3,847,941

人民币普通股

3,847,94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信达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第四大

股东海南建信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94.2%

的股权

；

持有本

公司第五大股东深圳市建信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00%

的

股权

，

本公司第五大股东深圳市建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本公司第四大股东海南建信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8%

的

股权

。

?

除此之外

，

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属

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

三、 重要事项

3.1.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项

目

期末余额

（

元

）

期初余额

（

元

）

增减额

（

元

）

增减率

（

%

）

变动主因

货币资金

4,387,299,716.74 2,898,614,892.53 1,488,684,824.21 51.36

融资规模扩大

应收账款

206,376,798.99 355,079,146.00 -148,702,347.01 -41.88

收回售房款

其他应收款

1,355,868,278.58 1,015,167,498.68 340,700,779.90 33.56

支付土地保证金

无形资产

1,944,652.23 5,225,850.76 -3,281,198.53 -62.79

土地使用权减少

应付票据

17,241,531.00 4,551,000.00 12,690,531.00 278.85

以 承 兑 汇 票 支 付

工程款增加

应付账款

639,586,288.93 937,478,679.23 -297,892,390.30 -31.78

支付工程款

应交税费

223,396,698.11 374,154,923.33 -150,758,225.22 -40.29

缴纳税款

长期借款

10,740,724,

359.82

7,080,991,408.86 3,659,732,950.96 51.68

新增长期借款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

元

）

上年同期金额

（

元

）

增减额

（

元

）

增减率

（

%

）

变动主因

营业收入

589,829,200.27 278,309,567.82 311,519,632.45 111.93

结 转 主 营 业 务 收

入增加

营业成本

398,513,009.25 185,459,145.24 213,053,864.01 114.88

结 转 主 营 业 务 收

入增加

，

成本相应

增加

营业税金及

附加

49,659,923.31 33,172,185.88 16,487,737.43 49.70

商品房销售增加

，

税金相应增加

销售费用

30,248,315.50 20,884,823.40 9,363,492.10 44.83

广告宣传费

、

中介

费增加

财务费用

66,203,806.77 31,884,095.68 34,319,711.09 107.64

借款增加

，

利息相

应增加

资产减值损

失

-3,516,628.04 244,091.72 -3,760,719.76

-1,

540.70

转 回 已 计 提 的 减

值准备

投资收益

1,288,492.85 8,070,197.26 -6,781,704.41 -84.03

对 联 营 企 业 投 资

收益减少

营业外收入

36,784,717.58 1,465,439.26 35,319,278.32

2,

410.15

主 要 为 无 形 资 产

处置收益

营业外支出

227,229.40 339,215.46 -111,986.06 -33.01

对外捐赠减少

所得税费用

19,367,656.93 -8,115,887.75 27,483,544.68

不适用

利 润 较 上 年 同 期

增加

现金流量项

目

本期金额

（

元

）

上年同期金额

（

元

）

增减额

（

元

）

增减率

（

%

）

变动主因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645,092,

986.75

-903,370,663.99 -741,722,322.76

不适用 支付土地保证金

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130,743,854.28 -9,799,587.63 3,140,543,441.91

不适用 借款增加

3.1.2公司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项目结转面积为5.34万平米，结转收入5.37亿元；实现房地产销售面积5.94万平方

米，售合同额4.86亿元；公司房地产出租累计实现合同租金504.31万元。 报告期内，新开工面积24.15万平

方米；竣工面积7.74万平方米。截至2014年3月31日，公司在建面积286.24万平方米。报告期内，公司积极

关注土地市场动向，不断深化与中国信达的协同联动，一季度通过股权收购与土地市场挂牌等方式，新

增土地储备规划建筑面积约74.84万平方米，截至2014年3月31日，公司储备项目规划建筑面积约505.38

万平方米。

（一）期末在建项目情况

单位：万平方米

序号 企业名称

股权

比例

项目名称 项目所在地 产品类别 在建面积

1

上海信达银泰

100%

信达蓝爵 上海 住宅

15.96

2

宁波信达中建

85%

集士港

4#

地块二

期

(

部分

)

宁波 住宅

2.18

3

宁波信达中建

、

嘉

兴信达建设

66.5%

信达银郡二期 绍兴 住宅

17.67

4

宁波信达中建

、

嘉

兴信达建设

100%

格兰英郡三期 嘉兴 住宅

10.73

5

宁波信达中建

、

嘉

兴信达建设

100%

格兰英郡四期 嘉兴 住宅

10.03

6

宁波信达中建

100%

月湖东侧地块 宁波 商业

2.35

7

宁波信达中建

100%

格兰晴天 宁波 住宅

15.61

8

安徽信达房产

100%

西山银杏二期 合肥 住宅

14.3

9

安徽信达房产

100%

新城国际

D

楼 合肥 办公楼

14.63

10

安徽信达房产

100%

银杏尚郡一期 合肥 住宅

4.7

11

安徽信达房产

100%

银杏尚郡二期 合肥 住宅

15.15

12

安徽信达房产

100%

秀山信达城 马鞍山 住宅

23.88

13

安徽信达房产

80%

信达大厦 芜湖 办公楼

1.84

14

安徽信达房产

80%

荷塘月色 芜湖 住宅

8.26

15

嘉兴信达建设

100%

信达香格里一期 嘉兴 住宅

12.31

16

嘉兴信达建设

100%

信达香格里二期 嘉兴 住宅

10.75

17

嘉兴信达建设

100%

信达南郡三期 嘉兴 住宅

10.73

18

青岛信达置业

100%

千禧银杏苑一期 青岛 住宅

1.52

19

青岛信达置业

100%

千禧银杏苑二期 青岛 住宅

12.2

20

青岛信达置业

100%

蓝庭福邸 青岛 住宅

11.82

21

新疆信达银通

100%

雅山新天地

C

区

二期

乌鲁木齐 住宅

4.95

22

台州信达置业

100%

信达兰韵春天 台州 住宅

9.83

23

吉林信达置业

53%

信达龙湾一期 长春 住宅

8.77

24

海南信达置业

100%

信达海天下三期

一区

海口 住宅

4.33

25

沈阳穗港

100%

理想新城三期 沈阳 住宅

10.59

26

信达阜新房产

70%

信达泉天下一期 阜新 住宅

11.95

27

信达重庆房产

100%

信达国际一期 重庆 办公楼

11.6

28

信达重庆房产

100%

信达国际二期 重庆 办公楼

7.6

合计

286.24

（二）期末储备项目情况

单位：万平方米

序号 所属公司

股权

比例

地块名称

项目所在

地

土地

面积

规划建

筑面积

用地性

质

1

上海信达银泰

48%

宝山区大场镇

W121301

单元

34-03

地块

上海

3.14 6.29

保障房

2

上海信达银泰

48%

宝山区大场镇

W121301

单元

34-02

地块

上海

0.51 0.76

住宅

3

上海信达银泰

100%

宝山区罗泾镇区

09-02

、

09-06

地块

上海

7.89 12.35

住宅

4

宁波信达中建

85%

集士港

4#

地块二期

剩余土地

宁波

1.83 2.92

住宅

5

宁波信达中建

100%

下应

“

B

”

地块 宁波

11.86 16.6

住宅

6

宁波信达中建

100%

东钱湖

07-7

地块 宁波

13.75 20.63

住宅

7

宁波信达中建

100%

高桥镇秀丰村

、

新联村

1

号居住地块

宁波

7.85 17.28

住宅

8

宁波信达中建

100%

嘉兴

2014

南

-004

号

地块

嘉兴

10.76 19.38

住宅

9

安徽信达房产

100%

芜湖

1322

号地块 芜湖

11.96 31.19

商住

10

安徽信达房产

51%

芜湖

1332

号地块 芜湖

12.19 46.63

商住

11

安徽信达房产

100%

秀山信达城剩余土地 马鞍山

12.03 38.9

住宅

12

嘉兴信达建设

100%

信达香格里三期 嘉兴

5.51 19.09

住宅

13

嘉兴信达建设

100%

南湖区

2013-05

号地块 嘉兴

10.41 36.07

住宅

14

新疆信达银通

100%

雅山新天地

C

区二期

剩余土地

乌鲁木齐

2.38 8.89

住宅

15

新疆信达银通

100%

翠庭春晓剩余土地 乌鲁木齐

0.34 0.34

住宅

16

新疆信达银通

100%

水西沟项目土地 乌鲁木齐

0.84 0.42

住宅

17

新疆信达银通

100%

雅山新天地南侧土地 乌鲁木齐

17.1 19.57

住宅

18

吉林信达置业

100%

信达东湾半岛

A

组团 长春

17.44 34.54

住宅

19

吉林信达置业

100%

信达东湾半岛

C

组团 长春

4.82 18.27

住宅

20

吉林信达置业

100%

信达东湾半岛

D

组团 长春

4.23 24.23

住宅

21

吉林信达置业

53%

信达龙湾剩余土地 长春

8.7 19.63

住宅

22

海南信达置业

100%

海天下三期剩余土地 海口

2.2 3.723

住宅

23

海南信达置业

100%

海天下四期 海口

5.2 4.662

住宅

24

海南信达置业

100%

海天下五期 海口

8.2 6.64

商业

25

海南信达置业

70%

南丽湖

1

号二期 海口

31.7 11.75

住宅

26

海南信达置业

100%

琼海度假村项目 琼海

6.24 12.48

住宅

27

沈阳穗港

100%

理想新城剩余土地 沈阳

25.69 39

住宅

28

阜新信达房产

70%

信达泉天下剩余土地 阜新

18.87 18.87

住宅

29

山西信达房产

100%

信达国际金融中心 太原

0.78 14.29

办公

合 计

264.42 505.38

（三）报告期内新开工项目情况

单位：万平方米

序号 所属公司

权益

比例

项目名称 项目所在地 产品类型 开工面积

1

信达重庆房产

100%

信达国际一期 重庆 办公楼

11.6

2

信达重庆房产

100%

信达国际二期 重庆 办公楼

7.6

3

新疆信达银通

100%

雅山

C

区二期

25#

、

31#

楼

乌鲁木齐 住宅

4.95

合 计

24.15

（四）报告期内竣工项目情况

单位：万平方米

序号 所属公司

权益

比例

项目名称 项目所在地 产品类型 竣工面积

1

宁波信达中建

85%

集士港

4#

地块一期 宁波 住宅

7.74

合计

7.74

（五）报告期内新增项目情况

单位：万平方米

序号 所属公司

股权

比例

地块名称 项目所在地

规划建筑

面积

用地性质

1

信达阜新房产

70%

阜蒙县

2013-19-2

号地块 阜新

5.82

住宅

2

安徽信达房产

100%

秀山新区

2013-167

号地块 马鞍山

1.25

住宅

3

宁波信达中建

100%

高桥镇秀丰村

、

新联村

1

号居住

地块

宁波

17.28

住宅

4

宁波信达中建

100%

嘉兴

2014

南

-004

号 嘉兴

19.38

住宅

5

上海信达银泰

48%

宝山区大场镇

W121301

单元

34-03

地块

上海

6.29

保障房

6

上海信达银泰

100%

宝山区罗泾镇区

09-02

、

09-06

地块

上海

12.35

住宅

7

海南信达置业

100%

琼海度假村项目 琼海

12.48

住宅

合计

74.84

(�六 )�报告期内项目结转情况

单位:万平方米

地区 结转面积 累计结转面积

长三角地区

4.53 4.53

中部地区

0.00 0.00

环渤海地区

0.00 0.00

其他地区

0.81 0.81

合计

5.34 5.34

（七）报告期内销售情况

单位：万平方米、万元

地区 销售面积 销售合同额

长三角地区

2.50 21,898.98

中部地区

1.54 10,280.92

环渤海地区

0.54 4,135.65

其他地区

1.37 12,280.26

合计

5.94 48,595.81

（八）报告期内出租情况

单位:平方米、元

地区 建筑面积 可租用面积

报告期

可出租面积

报告期末出

租面积

报告期已出

租面积

报告期

合同租金

报告期

出租率

单位面

积平均

租金

环渤海地

区

16,533.14 15,212.14 45,636.42 10,147.68 35,488.74 1,255,248.30 0.78 35.37

长三角地

区

25,798.65 25,798.65 77,395.95 7,922.75 69,473.20 5,869,639.22 0.90 84.49

中部地区

37,617.41 32,458.11 97,374.33 41,773.16 55,601.17 1,807,069.95 0.57 32.50

其他地区

32,348.35 32,003.25 96,009.75 2,441.90 93,567.85 6,197,235.68 0.97 66.23

合计

112,297.55 105,472.15 316,416.45 62,285.49 254,130.96 15,129,193.15 0.80 59.53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

背景

承诺

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及期

限

是否有

履行期

限

是否及

时严格

履行

如未能

及时履

行应说

明未完

成履行

的具体

原因

如未能

及时履

行应说

明下一

步计划

与重大

资产重

组相关

的承诺

置 入 资

产 价 值

保 证 及

补偿

信达

投资

“

对 于 标的

公 司 目 前

尚 未 了 结

的 诉 讼 案

件

，

如 因 诉

讼 事 件 引

致 费 用 支

出

，

导 致 标

的 公 司 股

权 价 值 低

于 本 次 交

易 的 评 估

值

，

由 我 公

司 负 责 用

现 金 补

齐

。 ”

承 诺 履

行 完 毕

为止

否 是

关 于 青

岛 信 达

荣 昌 与

青 岛 兴

源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之 间

的 诉 讼

尚 未 结

案

，

涉及

承 诺 尚

在 履 行

中

。

依 承 诺

履行

。

置 入 资

产 价 值

保 证 及

补偿

信达

投资

“

截 至 评估

基准日

2008

年

4

月

30

日

，

本 次 拟 注

入资 产 中

，

如 存 在 达

到 法 定 清

算 条 件 和

符 合 税 务

机 关 可 要

求 清 算 条

件 的 开 发

项目

，

本 次

交 易

ST

天

桥 拟 购 买

资 产 所 应

负 担 的 应

补 缴 的 土

地增 值 税

，

由 我 公 司

予 以 弥

补

。 ”

承 诺 履

行 完 毕

为止

否 是

承 诺 尚

在 履 行

中

。

依 承 诺

履行

。

解 决 同

业竞争

信达

投资

避 免 同 业

竞 争 的 承

诺

无 否 是

依 承 诺

履行

。

解 决 关

联交易

信达

投资

减 少 并 规

范 关 联 交

易 出 具 的

承诺

无 否 是

依 承 诺

履行

。

解 决 同

业竞争

中国

信达

避 免 同 业

竞 争 的 承

诺

无 否 是

依 承 诺

履行

。

解 决 关

联交易

中国

信达

减 少 并 规

范 关 联 交

易 出 具 的

承诺

无 否 是

依 承 诺

履行

。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贾洪浩

2014年4月25日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姓名 郭华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徐丽君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王萍

公司负责人郭华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丽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萍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

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公司第一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975,681,012.27 965,361,354.71 1.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23,765,759.96 612,484,253.22 1.8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5,126,946.67 -97,750,861.64 -38.2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58,793,088.83 153,165,648.73 3.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389,410.74 10,125,366.70 12.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873,473.25 6,504,443.46 -71.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1.84 1.85

减少

0.01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

0.056 0.05 12.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

/

股 ）

0.056 0.05 12.00

2.2�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17,28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杭州信雅达电子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25 43,053,003

质押

22,200,000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春秋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15 14,489,413

未知

郭华强 境内自然人

6.79 13,759,148

未知

诺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69 7,471,157

未知

上投摩根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2.30 4,652,868

未知

华安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3 3,100,041

未知

上投摩根双息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43 2,891,846

未知

信诚四季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9 2,199,830

未知

银华内需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5 2,133,486

未知

朱宝文 境内自然人

0.95 1,922,418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杭州信雅达电子有限公司

43,053,003

人民币普通股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春秋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14,489,413

人民币普通股

郭华强

13,759,148

人民币普通股

诺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7,471,157

人民币普通股

上投摩根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652,868

人民币普通股

华安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100,041

人民币普通股

上投摩根双息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891,846

人民币普通股

信诚四季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99,830

人民币普通股

银华内需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133,486

人民币普通股

朱宝文

1,922,418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

1

）郭华强先生为杭州信雅达电子有限公司董事 ，持有其

75.32%

的股权 ；

（

2

）朱宝文先生为杭州信雅达电子有限公司董事 ，持有其

12.36%

的股权 ；

（

3

）上投摩根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投摩根双息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皆为上投摩根基金管理公司旗下产品 ；

（

4

）公司未知其他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科目

科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应收票据 1,868,480.00� � � � 12,880,000.00

预付账款 33,307,935.48� � � � � 7,561,123.32

其他应收款33,219,329.78� � � � 23,523,474.95

其他流动资产27,715,808.13� � � � 76,743,115.11

短期借款 126,000,000.00� � � � 73,400,000.00

应付账款 83,260,623.64� � � � 117,699,804.13

预收账款 78,799,530.66� � � � 59,633,703.59

应付职工薪酬8,288,961.67� � � � 38,223,650.18

1、应收票据比期初大幅减少是因为本期使用承兑汇票结算货款所致；

2、预付账款比期初大幅增加是因为本期环保公司原材料采购的预付材料款增加所致；

3、其他应收款比期初大幅增加是因为本期环保公司投标保证金增加所致；

4、其他流动资产比期初大幅减少是因为本期理财产品到期收回所致；

5、短期借款比期初大幅增加是因为本期公司运营费用及购买原材料增加所致；

6、应付账款比期初大幅减少是因为本期支付了应付货款所致；

7、预收账款比期初大幅增加是因为本期环保公司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8、应付职工薪酬比期初大幅减少是因为本期支付了计提的应付工资所致。

二、利润表科目

科目 本期数 上期数

管理费用 79,166,542.79� � � � � 60,225,159.28

财务费用 1,960,737.99� � � � � 1,062,230.91

资产减值损失 6,609,553.16� � � � � 11,401,899.55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594,777.78� � � � � � 3,382,368.90

投资收益 1,550,975.82� � � � � � -1,854,009.13

营业外收入 20,089,383.65� � � � � � 8,361,612.01

营业外支出 13,882.90� � � � � � 712,264.49

1、管理费用比上期大幅增加是因为；本期公司人员人数及人员成本增加所致；

2、财务费用比上期大幅增加是因为公司短期借款增加相应利息费用增加所致；

3、资产减值损失比上期大幅减少是因为公司本期坏帐计提减少所致；

4、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比上期大幅减少是因为本期短期投资减少及其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5、投资收益比上期大幅变动是因为本期出售部分股票确认收益所致；

6、营业外收入比上期大幅增加是因为；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及退税增加所致；

7、营业外支出比上期大幅减少是因为环保公司营业外支出本期比上期大幅减少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科目

科目 本期数 上期数

收到的税费返还 9,812,747.79� � � � � � � 4,578,428.73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7,183,474.07� � � � � � 16,958,402.78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09,215,906.56� � � � � � 79,882,915.78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04,112,191.51� � � � � � 75,206,683.71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85,935,880.68� � � � � � 40,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759,916.32� � � � � � � � 276,164.38

投资支付的现金 126,066,555.98� � � � � � � 23,001,096.46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84,600,000.00� � � � � � � 39,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2,037,131.64� � � � � � � 1,122,232.35

1、收到的税费返还比上期大幅增加是因为本期收到软件产品销售增值税退税增加所致；

2、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比上期大幅增加是因为本期收到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3、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比上期大幅增加是因为本期支付应付货款增加所致；

4、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比上期大幅增加是因为本期人员人数及人员成本增加所致；

5、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比上期大幅增加是因为本期理财产品到期收回现金所致；

6、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比上期大幅增加是因为本期理财产品到期收益增加所致；

7、投资支付的现金比上期大幅增加是因为本期增加了短期理财投资所致；

8、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比上期大幅增加是因为本期增加银行借款所致；

9、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比上期大幅增加是因为本期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华强

2014年4月25日

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


